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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发布的《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

报告（2019 年）》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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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80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7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18 日，发行人成

功发行“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

称“16 景瑞 01”，以下称“本期债券”）。 

三、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 15 亿元 

4、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5、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利

率调整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

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

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回售条款及赎回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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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

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人有权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定

行使赎回权，本期债券将被视为在第 3 年末全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

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债券。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债券到期本息支

付方式相同，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

则本期债券将继续在后 2 年存续 

9、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10、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

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

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

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

面总额的本金 

11、起息日：2016 年 3 月 17 日 

12、利息登记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 3 月 17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

上一个计息年的利息登记日。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

年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3、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2017 年起每年 3 月 17 日为上一个计息

年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4、兑付登记日：2021 年 3 月 17 日之前的第 6 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

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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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15、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17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3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6、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2021 年 3 月 1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 

17、本金支付日：2021 年 3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8、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方式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9、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20、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1、信用级别：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22、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2019 年内按照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

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受托管理人积极通过现场检查、邮件沟通等方式履行

受托管理职责。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履行披露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披露了《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按相关约定需向市场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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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云路 158 号 5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淞虹路 207 号明基商务广场 B 座 8 楼 

法定代表人：徐海峰 

电话：021-52980000 

传真：021-52981881 

电子信箱：investorrelations@jingruis.com 

成立日期：1993 年 9 月 8 日 

总股本金额：162,107.9046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1534143 

国际互联网网址：www.jingruis.com  

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主营业务：房地产经营、开发、咨询，建筑装潢材料，国内贸易（除专项审

批），实业投资。（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2019 年以来，发行人继续坚定践行大资管战略，各业务平台协同赋能、并肩

发展，业务能力更为成熟，向地产金融化进一步迈进。在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的背

景下，发行人坚定「一二线核心城市与都市圈」的战略布局，紧跟中国城镇化发

展趋势，积聚自身发展优势，持续进行区域深耕，追求有质量的规模增长。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发行人在上海、杭州、苏州、天津等地获取 10 个新项目，

总投资额人民币 85.8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土地储备约为 458

万平方米，可以满足未来 2-3 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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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钺资管作为大资管战略布局的排头兵，以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丰富投融

渠道，积累汇聚，创新增长。实现首支母基金－优邦私募基金的产品突破升级，

并先后完成 2 只基金的落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优钺累计发行地产股

权基金 14 只，基金管理规模已超过人民币 66 亿元。合福资本围绕「助力大资

管」的功能定位，投资更聚焦，深入研究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新机遇，力争实现

资源嫁接与互通、为被投企业赋能，与被投企业互惠共赢。 

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产品力时代」。景瑞从客户需求出发，推出「Spaceme」

精彩家定制化品牌，将「为爱定义生活」的理念与「定制化」进行深层次融合，

以居住需求为切入点，运用科技打破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构建以客户为中心

的人居科技生态。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宁波、舟山、南京、武汉、天津等

10 个核心城市实现定制化项目的布局落成。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景瑞住

宅定制化项目已达 16 个，定制产品种类超 226 个，为上万用户提供了个性化居

住产品和生活服务。 

为更好的进行资源分配，景瑞锴瑞办公和悦樘公寓已在 2020 年初升级为景

瑞不动产。景瑞不动产作为景瑞战略转型中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平台，成为景瑞大

资管战略转型进程中的坚实力量，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公寓项目聚焦核心城

市与区域，覆盖更多高端人群，为他们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进而获得更优

的溢价空间与投资回报。办公项目凭借改造与运营双核驱动的能力，深刻挖掘资

产价值，重组空间与业态，在价值创造中发展，在开放突破中前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景瑞不动产公寓项目时点出租率提升至 93%以上，办公操盘项目出

租率均在 95%以上，资产管理规模约人民币 90 亿元，在上海、北京、苏州、杭

州等地拥有 16 个优质项目，其中公寓项目 12 个，办公项目 4 个，管理面积近 15

万平方米，多个项目为区域评效标杆。 

景瑞物业服务以做「中国城市理想生活的推动者」为发展目标，持续提升服

务水平，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提供高水平、定制化的管理服务，满足客户不断增长

的需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景瑞服务布区全国 36 个城市，合同管理面

积已逾 2,500 万平方米。 

发行人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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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售房 110.42 91.83 93.02 92.44 

房租 2.02 1.68 0.94 0.94 

物业管理 4.52 3.76 4.01 3.98 

装修 1.07 0.89 0.86 0.85 

其他 2.21 1.84 1.80 1.79 

合计 120.24 - 100.63 - 

2019 年度，公司售房收入、物业管理收入、装修收入等保持稳定增长，房租

收入较上年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不动产板块长租公寓及办公物业

多个项目陆续开业，以及随着经营服务水平的提升，物业出租率上升，房租上涨

所致。 

三、 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状况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4,538,672.65 4,302,837.90 

负债合计 3,191,646.98 3,215,942.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7,025.67 1,086,895.1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688,788.59 591,740.35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202,422.27 1,006,252.28 

营业成本 946,398.41 787,137.14 

利润总额 159,807.60 205,624.85 

净利润 120,040.49 141,370.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755.78 116,0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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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808.41 235,630.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336.45 -172,280.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811.72 400,6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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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已在上海银行浦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了资金账户监

管协议。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净

募集资金 148,200.00 万元已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和 2016 年 3 月 21 日汇入

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发行人已针对上述款项出具募集资金到账确认书。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全部用于置换前期债务，

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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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2019 年内发行人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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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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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本次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6 年 3 月 17 日。本期

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3 月 17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3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17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3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公司债券已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2018 年 3 月 19

日、2019 年 3 月 18 日和 2020 年 3 月 17 日支付四期债券利息。 

二、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9 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

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约定

的内容未发生变更。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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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根据发行人执行董事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签署的执行董事决定及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

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

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作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决议： 

1、限制公司债务及对外担保规模； 

2、暂缓公司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限制公司向第三方出售或抵押主要资产； 

4、调减或停发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5、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本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

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2019 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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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0 日出具的《景瑞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维持 AA 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对“16 景瑞 01”信用等级维

持 AA 评级。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联合评级将持续开展跟踪评级，根据跟踪评级的结论，

在存续期内评级对象的信用等级有可能发生变化。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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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 23.38 亿元，发行人尚未履

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报告期末净资产的 30%。 

二、 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对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

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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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履行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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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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